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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西 安 市 财 政 局 文件

市建发〔2019〕13 号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西安市财政局
关于明确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奖励措施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级相关部门，各建筑业

企业：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财税

措施的意见》（市政办发〔2018〕72 号）文件精神，支持和推动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发挥建筑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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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作用，对 2018 年度符合以下条件的建筑业企业进行奖励。现

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含西咸新区）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纳入国家联网直报库、依法

纳税的建筑业企业。

二、申报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 18 时截止，由企业自主申报，

逾期未申报的视为放弃。

三、类别和标准

（一）核心竞争力奖。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一级升为特级的

企业，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具有公路、通信、电力等总承

包资质由二级升为一级的企业，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上规模发展奖。对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 亿元、50

亿元、100 亿元的企业，分别给予 3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每上一个台阶（超过 100 亿元的，每 100 亿元奖

励 50 万元为一个台阶）奖补一次，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三）市外企业落户奖。对企业总部落户我市的央企，给予

5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落户我市的央企区域公司，并取得总承

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落户我市的

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走出去”发展奖。企业市外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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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0 亿元，分别给予 3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每上一

个台阶（超过 50 亿元的，每 50 亿元奖励 50 万元为一个台阶）

奖补一次，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五）创优夺杯奖。对承建（不含参建）的工程项目获得“鲁

班奖”或“国家级优质工程金奖”的企业，每个项目给予 50 万元一

次性奖励。

四、申报材料

（一）基础材料

1.《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2. 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核对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留存）。

（二）分类材料

1. 核心竞争力奖：需提供国家住建部有关企业资质升级的

行政审批公示、公告文件及编号的官网截图，并加盖企业公章。

2. 上规模发展奖、 “走出去”发展奖：需提供经会计事务所

审计的本年度企业财务报表，并加盖会计事务所和企业公章。

3. 创优夺杯奖：需提供获得“鲁班奖”或“国家级优质工程金

奖”的公告、决定文件及编号，以及官网截图和相应奖项证书（核

对原件，复印件留存），并加盖企业公章。

五、申报流程

（一）受理。企业在规定时间，将相应的申报材料报西安市

住建局（西安建设大厦 13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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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市住建局负责“核心竞争力奖”、“市外企业落

户奖”、“创优夺杯奖”申报资料的审核。其他奖项由市住建局、

市财政局根据市统计局和企业提供的申报材料，委托第三方会计

事务所复核进行审核。

（三）公示。通过市住建局门户网站或其他媒体向社会予以

公示，公示期（7 天）满后，进行通报表彰。

（四）奖励。由市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相关规定，拨付专项

奖励资金。

六、有关要求

（一）2019 年 2 月底前，企业在国家联网直报库中申报《有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法人单位财务状况表》，为统计部

门核算企业 2018 年度主营业收入提供依据。

（二）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利用媒

体报纸、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

提高申报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

（三）申报企业要确保材料合法性、真实性，企业法定代表

人对企业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经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

假，取消申报资格，按不良信息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

布。

（四）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政要求，公开、公正地开

展申报审核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按相

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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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市 章） 市 财 政 局

2019 年 2 月 20 日

（联系人：孙佳佳 电话：8966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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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核心竞争力奖）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奖项说明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财

税措施的意见》（市政办发〔2018〕72 号）文件精神，

本企业符合“核心竞争力奖”申报条件。

本企业于 2018 年 月 日 总承包（专

业）资质由 级晋升为 级，并于 年 月 日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公告。一次性可享受奖补

万元。

企业承诺

1.企业在申报奖励奖项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数据、

申报材料等内容真实、合法，企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企业已纳入国家联网直报库，并依法纳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部门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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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上规模发展奖）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奖项说明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财税

措施的意见》（市政办发〔2018〕72 号）文件精神，本企

业符合“上规模发展奖”申报条件。

本企业 2018 年度主营业收入为 亿元，一次

性可享受奖补 万元。

企业承诺

1.企业在申报奖励奖项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数据、申

报材料等内容真实、合法，企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企业已纳入国家联网直报库，并依法纳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部门
审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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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市外企业落户奖）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奖项说
明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财税

措施的意见》（市政办发〔2018〕72 号）文件精神，本企

业符合“市外企业落户奖”申报条件。

本央企于 2018 年 月 日从 省 市（县、区）

迁入西安市，并在 县（区）工商注册落户；一次

性可享受奖补 万元。

本企业属 区域公司，于 2018 年 月

日在西安市 县（区）工商注册，并取得 级资质。一

次性可享受奖补 万元。

企业承诺

1.企业在申报奖励奖项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数据、申

报材料等内容真实、合法，企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企业已纳入国家联网直报库，并依法纳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部门
审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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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走出去发展奖）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奖项说明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财

税措施的意见》（市政办发〔2018〕72 号）文件精神，

本企业符合“走出去发展奖”申报条件。

本企业 2018 年度在市外营业收入为 亿

元，一次性可享受奖补 万元。

企业承诺

1.企业在申报奖励奖项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数据、

申报材料等内容真实、合法，企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企业已纳入国家联网直报库，并依法纳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部门
审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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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请表

（创优夺杯奖）

申报单位（盖章）：

企业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奖项说明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财税

措施的意见》（市政办发〔2018〕72 号）文件精神，本企

业符合“创优夺杯奖”申报条件。

本企业于 2018 年度因 项目获得

国家“鲁班奖”或“国家级优质工程金奖”，并于 年

月 日在 网站公告。一次性可享受奖

补 万元。

企业承诺

1.企业在申报奖励奖项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数据、申

报材料等内容真实、合法，企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企业已纳入国家联网直报库，并依法纳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部门
审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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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0 日印发


